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反恐怖和特巡警支队更新排爆设备项目

谈判公告
北京国际贸易公司受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的委托，对下述政府采购项目所需货物以竞争性谈判方式进行采购。现邀请贵公司前来参加谈判。

1.
采购人名称：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

2.
采购人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16号
3.
采购人联系方式：010-81380008
4.
采购代理机构全称：北京国际贸易公司

5.
采购代理机构地址：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3号

6.
采购代理机构联系方式：010—65920588
7.
项目编号：0686-1841Q28L0910Z

8.
项目名称：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反恐怖和特巡警支队更新排爆设备项目

9.
项目采购概算：

	采购内容
	数量
	采购预算（元）

	反恐怖和特巡警支队更新排爆设备
	一批
	1,350,000.00


10.
采购需求：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
11.
供应商资质要求：

11.1
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规定的条件；

11.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本国货物及服务内容提供商；

12.
谈判文件售价：每套人民币200元；若邮购，每份加收人民币50元。谈判文件售后不退。

13.
购买谈判文件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8年 7 月 2 日至2018年 7 月 5 日(节假日除外)，上午9时至11时；下午13时至16时（北京时间）。

地点:北京国际贸易公司203室

14、
应答文件递交时间：2018年 7 月 6 日 上午09:00-09:30 （北京时间）
15、
应答文件递交地点：北京国际贸易公司 109 室

16、
应答文件截止时间：2018年 7 月 6 日 09:30 （北京时间），逾期送达或者不符合规定的谈判文件恕不接受。

17、
凡对本次谈判提出询问，请与北京国际贸易公司联系（技术方面的询问请以信函或者传真的形式）。


北京国际贸易公司（采购代理机构）


地　　址：北京建国门外大街甲三号 


邮　　编：100020         　　　


电　　话：010-65920588


传　　真：010-65912771


电子信箱：bchw@cbwtc.com


联 系 人：毕川昊唯

开户名（全称）：北京国际贸易公司

开户银行：广发银行北京京广支行

账    号：9550880025670600193

北京国际贸易公司

2018年7月2日

附件：
技术规格及要求

一.
综合描述

本次采购项目采购内容为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反恐怖和特巡警支队更新排爆设备采购。主要用于警用排爆等。

二.
技术性能
（一）排爆服；

1.
控制系统具有自动关闭头盔环境音功能；

2.
配有防爆护手和防护手套；

3.
配有腰部和腕部双控制系统；手腕部配备的头盔控制器，具备触觉控制和可视状态显示功能；

4.
具有除雾防尘通风系统；

5.
具有快速解脱装置；

6.
裆部配有加强护具；
7.
材料：
服装外罩面料：NOMEX Ⅲ阻燃材料，

防护层：KEVLAR 129HT材料

8.
抗爆能力：防≥3kg TNT的爆炸冲击

9.
防弹性能符合V50标准

10.
规格尺寸：可提供多种规格尺寸的排爆服供选择;

11.
控制系统

11.1
具有有线、无线两种通讯方式；可双向语音通信；

11.2
环境音量可调节；

11.3
通话音量可调节

12.
阻燃性能：防护部件表面燃烧后续燃时间≤10s

13.
环境适应性：-20℃～55℃

14.
作业质量：≤35kg

15.
提供投标产品由《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16.
供应商须提供制造商出具的针对此项目所投产品的授权书（原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二）拖车式防爆球：

1.
抗爆能力：TNT当量≥4.5kg；

2.
球体参考尺寸内径1200mm，外径1250mm，罐深1050mm；

3.
球体口径参考尺寸φ870mm；

4.
球罐盖壁厚≤40mm，其直径≤1000mm；

5.
球体最大开口尺寸≥700mm；

6.
开启方式：向内翻转，可使用外置手动、线控及遥控方式启、闭防爆球罐盖；

7.
在球罐顶部位置配有不少于3个泄压孔；

8.
整体外形参考尺寸为：长3500mm *宽1800 mm *高1750 mm； 

9.
拖车架上安装有摄像机、警示灯、控制箱等部件；

10.
车体上安装有不少于1个备用轮胎；

11.
具有烟雾过滤装置，顶部配有≥3个泄压孔与球盖内部的过滤器相连

12.
挂车配有刹车装置

13.
手动开关盖时间：≤30s；

14.
启闭球盖方式：电动+手动；

15.
设备通过《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16.
供应商须提供制造商出具的针对此项目所投产品的授权书（原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三）便携式X射线检查仪：

1.
线阵扫描成像机制；

2.
配有激光红点定位装置；

3.
X光管寿命≥10万小时；

可分辨直径0.1mm单根铜线；

4. 具备3D图像分析功能；

5. 支持历史图像浏览，可在同屏内显示最近采集的图像≥4张；

6. 具备≥10M速度的有线连接，可与干扰仪同时使用；

7. 接口：自动锁拔插，自动锁闭；

8.
远距离传输信号线长度≥30米；

9.
探测器底部盲区≤1cm；

10.
全中文操作界面；

11.
采用Gd2O2S晶体为采集单元；

12.
设备整机，包含所有部件可放入一个便携箱内，便于机动和运输。

13. 射线仪

13.1
全尺寸参考值(长×宽×高)：450mm×150mm×220mm

13.2
穿透力：可穿透≥20mm钢板，≥40mm铝板，≥100mm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13.3
光源重量：≤10kg

13.4
电池：锂电池 容量≥1500mAh，数量≥2块。

14. 探测器：

14.1 
线阵扫描成像机制

14.2 
探测器厚度：≤10cm

14.3 
探测器重量：≤13kg

14.4 
图像显示分辨率：≥1152×768Pixels

14.5 
图像分辨率：≥30AWG

14.6 
探测器续航：内置电池拍摄图像≥400张；可外接220V市电

15.
控制笔记本参数

15.1 笔记本重量：≤3KG

15.2 笔记本配置：
配置不低于英特尔酷睿i5 处理器；

内存：≥4G；

≥1G独立显卡；

硬盘：≥500G；

16. 控制显示系统

16.1 中文界面

16.2具有单能和双能两种图像采集功能

16.3具有图像保存和处理功能；

17.
提供投标产品由《公安部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或《国家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或《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18.
供应商须提供制造商出具的针对此项目所投产品的授权书（原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四）便携式频率干扰仪：

1.
可干扰20M～6000MHz之间的所有频率；可定制频段，根据客户需求扩展机箱； 

2.
干扰模式：全数字DDS干扰；

3.
可通过插拔方式更换模块，同时不会干扰其他模块的正常工作； 

4.
具有有线遥控功能，可以实时管理每个模块，遥控装置可以显示外部的电池电量以及电源工作状态； 

5.
各模块上配有≥1个RS232接口，可连接电脑实时调节模块的输出功率和频率；

6.
具有一键式启动功能；

7.
设备内置散热风扇和散热片；

8.
有效距离：按标准场强-65dbm，有效距离≥120米；

9.
电源：直流或交流两用，交流（220±20）V；直流（28±2）V；

10.
工作时间：使用电池连续工作时间≥60min；

11.
具有多种工作模式；

12.
干扰方向：全向8模块；

13.
输出功率：≥360W；

14.
作业质量：≤45kg；

15.
提供投标产品由《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质量验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16.
供应商须提供制造商出具的针对此项目所投产品的授权书（原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三.
服务要求

1．
供应商负责上述货物的运输、安装、调试及协助验收。

2.
采购设备所涉及到的软件，供应商应免费提供并负责免费安装。

3．
货物运抵采购人现场后，采购人将对货物进行交收检验，检测费用由成交人承担。

四.
售后服务与培训

1．
服务内容及期限

提供本项目所有设备的原厂免费质保服务，除第八章货物需求一览表及技术规格中另有规定外，质量保证期为自验收合格之日起60个月。

有相应的技术人员，设立维护电话，提供2小时响应，8小时内排除故障的技术服务。
2.

维保期及期限

提供质保期满后不低于36个月的免费维保期，维保期内成交人提供检修、更换配件等服务，采购人只提供配件费，其他费用由成交人承担。
五.
技术培训要求

1．
培训要求 

供应商应有计划的对采购人的业务、维护、操作及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供应商应制订招标方人员的培训计划和内容。因供应商的原因导致培训不能按期完成或未达到预期培训目标，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重新进行培训，所有费用应由供应商承担。合同签订起根据甲方要求完成培训目标。
2.
培训内容要求

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提出详细的培训方案和培训计划，以确保采购人的相关人员能管理、操作、维护本系统、以及系统正常运行和相关业务的顺利发展。供应商应对采购人操作、维护、管理人员进行全面的技术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本项目中全部硬件设备使用培训及应用系统使用培训。
